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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社会组织协商：价值、问题与提升路径∗

张 　 铤

摘　 要：推进社会组织协商不仅有助于培养公民参政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助于优化政府公共决策、完
善协商民主体系。 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存在协商能力参差不齐、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机制建设薄弱等问题。 在明确

角色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加强立法工作、构建协商机制和创新协商方式等路径，广泛深入

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有效提升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质量。
关键词：社会组织协商；价值；路径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２１－０５

　 　 社会组织协商是指由社会组织发起、组织或参

与的协商民主活动。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逐
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 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

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近

些年来，社会组织协商获得了广阔的实践探索空间。
那么，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现状如何？ 存在

哪些问题？ 如何破解？ 为此，笔者对 Ｈ 市和 Ｌ 市部

分社会组织和有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

查。 其中，向社会组织成员发放问卷 ３２３ 份，回收有

效问卷 ３０１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３．１９％。 结合实

证调查，本文在探讨推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多维价值

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存在的主要问

题，进而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协商质量提升的

基本路径。

一、推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多维价值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对公众生活

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相较于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和

政协协商等协商类型，社会组织协商具有专业性、社

会性强等独特优势。 多年的实践证明，推进社会组

织协商不仅有助于培养公民参政能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而且有助于优化政府公共决策、完善协商民

主体系，具有多维价值。
１．有助于培养公民参政能力

政治参与不仅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形

式，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基本标

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协商民主逐渐兴起，公民

政治参与的价值在协商民主实践中更加显现。 协商

民主强调通过讨论、协商、对话以达成共识、弥合差

异。 “作为对民主的规范描述，协商民主唤起了理

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①在公共协

商场域中，公民有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权利，也需要

与人进行积极沟通和讨论，通过有效协商达成共识，
这对公民的参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民在积

极参与社会组织协商的过程中，民主、权利、参与、责
任、包容等现代公民意识逐渐内化于心，现代公民人

格得以塑造，公民的参政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升。
２．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协商民主倾向于建立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
由的讨论沟通机制， 以求达致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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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广泛接受的共识。②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社会结构逐渐分化，
公众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社会冲突风险也增大了。
社会组织扎根于社会，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和公益

性等特征，是党和政府沟通社会、联系群众的重要渠

道。 社会组织协商的开展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

了可选择性方案，扩大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度

和参与度，为不同群体理性表达利益诉求、有序参与

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化的平台和渠道。 在此次调查

中，某位社会组织成员言道：“社区有了社会组织，
有问题集体找（社会）组织反映的多了，个人直接去

找政府信访的少了。”在社会组织协商的框架内，公
民基于公共利益进行平等对话、自由讨论和广泛协

商，能最大程度吸纳、协调和平衡参与方的利益诉

求，从而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例

如，Ｈ 市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协商，推广建

设“社区和事佬协会”等民间调解类社会组织，把民

间纠纷化解在基层，取得了积极效果。 Ｌ 市在城乡

接合部广泛建立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协商参与

社区治理，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３．有助于优化政府公共决策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

改革和统一直接登记的推进，社会组织与政府业务

部门的联系减少，社会组织协商有利于社会组织与

政府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制度化纽带。 经由社会组织

协商，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纳入政府公共决策程序，
使得政府公共决策更具有相关利益群体协商和共识

的基础，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得以提升。 在

政府公共决策信息处理过程中，作为第三方的社会

组织发挥专业优势，能比较客观真实地向政府部门

反映实际问题，有利于政府部门作出科学决策。 正

如此次调查中某位基层公务人员者所言：“在街道

办召集的座谈会上，社会组织向街道办反映了一些

实际问题，提了不少好建议。”同时，社会组织作为

群体利益的聚合平台，代表和反映了部分群众的利

益，经过社会组织协商渠道，这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

进入政府公共决策程序，有助于增强政府公共决策

的民意基础。
４．有助于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认为，
协商民主体系主要包括公共领域中的协商民主与正

式政治制度中的协商民主。 他指出，理想的民主决

策模式是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沟通协商提炼出成熟的

公共舆论，再由它来引导正式政治制度的议程设置，
并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制定决策。③作为公共领域协

商的应有内容，社会组织协商吸纳了广泛的社会力

量，是协商民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会组织

协商并不是属于某个特殊领域的民主协商，而是在

内容上覆盖众多领域的民主协商。④它贯穿于协商

民主体系，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

商、基层协商等协商渠道中，都能以特定的方式嵌

入。 尤其在基层协商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嵌入有助

于发掘公共议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促进多元社会主体共治格局的形成。 应当讲，社
会组织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协商民主发

展新的增长点。 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对于架构协商

民主网络，建设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具有极为重

要的价值。

二、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入新世纪，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社

会组织协商发展迎来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也取得了

较大进步。 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毕竟起步

晚，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其深入发

展及价值实现。
１．社会组织协商的定位认知存在偏差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

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
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在政府的控制

之下，处于从属地位，是政府的“助手”。 在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社合作共治已成为

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受传统

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对社会组织协商的认知存在偏差。
如，有的人把社会组织看作被管理对象，对社会组织

发展存有戒备心理，担心社会组织协商的扩大会影

响社会稳定。 在此次调查中，某位政府部门工作人

员曾言：“有些社会组织规模大，涉及群众广，群众

的利益诉求如被煽动，很容易与政府形成对抗。”也
有人对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到位，认为

社会组织协商可有可无。
２．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参差不齐

社会组织成员掌握协商民主基础知识，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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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协商能力，是社会组织协商有效开展的必要条

件。 据调查，多数社会组织成员对协商民主有一定

的了解，但也有一些社会组织成员对协商民主知之

甚少。 如问及“你是否了解协商民主的知识？”，表
示“了解”的被调查对象占 ５１．８％，表示“一般了解”
的占 ２３．６％，表示“不了解”的占 ２４．６％。 在参与协

商民主的积极性方面，大部分社会组织成员有较强

的参与意愿，如问及“作为社会组织成员，你是否愿

意参与民主协商活动？”，表示“很愿意”参与的占

５４．８％，表示“一般愿意”的占 ２７．９％，表示“不愿意”
参与的仅占 １７．３％。 调查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协商

能力参差不齐，总体偏低，主要表现为：一是有些社

会组织独立性弱，内部管理松散，组织涣散。 二是有

些社会组织项目运作能力不强。 如此次调查中某位

社会组织负责人所言：“政府有时推出大的招标项

目，资金支持也多，但是社会组织承担不了。”三是

不少社会组织存在资金困难。 调查显示，社会组织

主要经费来源于“服务收费”的占 ４６． ２％，来源于

“会费”的占 ２１．３％，来源于“政府拨款”的占１９．６％，
来源于“捐赠”的占 １２．９％。 由于“服务收费”和“会
费”是当前社会组织的主要经费来源，必然造成一

些社会组织运营资金困难。 如调查中某位社会组织

负责人指出：“资金不足使得社会组织面临生存危

机，希望政府的拨款能更多一些。”四是社会组织专

业人才缺乏。 调查数据显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

“专职人员”占 ５０．８％，“兼职人员”占 ４９．２％，兼职

人员过多会影响社会组织专业优势的发挥，降低社

会组织协商的效能。 五是社会组织成员培训较少。
调查显示，仅有 ４８．５％的成员参加过所在社会组织

的专业培训。
３．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当前关于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相关规定散见于

会议报告和政府文件中，相关规定或是原则性的，或
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一是社会组织协商缺乏实体

性法律法规。 虽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将社会

组织协商列为七大协商渠道之一，但是何谓社会组

织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有哪些制

度化参与途径，参与方的权利和义务有哪些，法律法

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导致社会组织协商活动零

散化、碎片化，社会组织被动参与协商多，主动参与

协商少。 如调查中某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言道：
“哪些公共事务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没有明确的

规定，主要是根据部门领导的意见，需要邀请社会组

织参加，那就去邀请。”二是社会组织缺失程序性法

律法规。 例如，哪些社会组织可发起协商，协商程序

有哪些，协商结果如何运用，这些问题均缺乏详细的

法律法规依据。 相关法律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社会组织协商的规范开展。
４．社会组织协商机制建设薄弱

无论哪一领域的社会组织协商，都面临“什么

时候协商”“谁来组织协商”“什么方式协商”“协商

结果如何运用”等问题。 具体来说，社会组织协商

需要构建协商启动机制、协商召集机制、协商方式选

择机制和协商结果反馈机制。 然而，当前社会组织

协商这四个层面的机制建设都较为薄弱。 以协商方

式选择机制建设为例，近年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形成

了不少灵活而有效的参与方式，如恳谈会、听证会等

方式，但是相较于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社会组织协

商方式仍然不够多，选择余地不大。 因此，需要创新

社会组织协商方式，增加社会组织协商方式 “选

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将社会组

织协商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构建“互联网＋社会

组织协商”模式，创新社会组织网络协商方式，有待

进一步探索。 协商反馈机制建设也很有必要，我国

的社会组织尤其是一些草根社会组织，缺乏制度化

的协商途径。 即使有的社会组织参与了协商，相关

意见和建议能否得到政府部门采纳，随意性较大。
因此，亟须建设社会组织协商反馈机制，确保社会组

织协商结果能及时反馈，协商成果得到有效应用。

三、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协商质量提升的基本路径

针对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要“对症下药”，多措并举。 在明晰角色定位的

基础上，通过多种路径，广泛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协

商，有效提升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质量。
１．明确角色定位，彰显社会组织协商的多维

价值

明确社会组织协商的角色定位，是深入推进社

会组织协商的前提。 一方面，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应

转变“政府本位”思想，“合理界定政府和社会组织

的权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给社会让渡出更大的权力和空间”⑤。 要充分认

识到，政府处理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仅仅依靠选举

民主，是无法实现善治的。 因为选举民主是“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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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容易互相排斥，造成零和

博弈结局。 协商民主是“柔性民主”，“以尊重多数、
照顾少数和求同存异为原则，不仅注重民主的结果

而且注重民主的过程，既强调决策前也注重执行中

各种利益的博弈和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形成最大

公约数”⑥。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有合作意识和信

任心，鼓励和倡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协商民主，为社

会组织协商创造良好条件，从而发挥其应有的积极

作用，彰显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维价值。 另一

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要增强信心，在协商民主中扮演

好“整合者”“协调者”的角色。 具体来说，就是要发

挥社会组织的整合和协调功能，将单个公民组织起

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协商，有效协调不同群

体的利益冲突，在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搭建起制度

化的对话平台。
２．提高协商能力，增强社会组织协商的服务

功能

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建设是社会组织协商有效开

展的基础。 增强社会组织协商能力，一是要优化社

会组织内部治理。 社会组织要合理设置机构、科学

分工，健全运行、财务、监督和人事管理等制度，促进

规范化管理，为社会组织协商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要提高社会组织成员协商能力。 社会组织应积

极开展专业培训，提高成员的专业素养，增强成员的

民主协商和组织协调等能力。 三是要加强社会组织

评估与监督。 近年，少数社会组织因组织和管理松

散，“丑闻”频发，降低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也不利于社会组织协商的发展。 因此，要加强对社

会组织的评估、监督，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四是

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 资金匮乏是当前社

会组织协商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政府部门应加大

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力度。 需要指出的是，对社

会组织的资金扶持并不是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

帮助，而是通过政府购买、奖励资助等方式提高社会

组织的“造血”功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正如此次调查中某位社会组织负责人所言：“希望

与政府加强项目合作，这样既保证社会组织有充足

的经费来源，也能锻炼员工，提高（社会）组织的管

理能力。”
３．加强立法工作，强化社会组织协商的法律

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领域的制度安排往往具有

很强的“权宜性”和“碎片化”特征。⑦社会组织协商

的深入发展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有效保障，当前我国

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环境需要改善，社会组织协商

法律体系亟待构建。 国家层面，应在依法治国的构

架下，推动社会组织协商地位、资格、渠道和程序等

法治化，为社会组织广泛深入参与协商民主提供法

律依据。 如《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社会组织的公益

诉讼主体地位，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法

律支持。 我国应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法》，提高社

会组织立法的位阶，对社会组织的性质、权利和义务

及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总体要求等作出规定。 地方

政府层面，应努力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协商的法治化、
标准化和长效化。 可在政协中增加社会组织界。 例

如，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

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市、区）政协设立新

社会组织界别”，这是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的有益

探索。 总之，要在完善现有协商民主制度基础上，加
强社会组织协商立法，明确社会组织协商主体地位，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规范和促进社会组织协商更

好发展。
４．构建协商机制，完善社会组织协商的运作

机制

构建有效协商机制是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的重要

支撑。 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应加强协商启动、协商召

集、协商方式选择和协商反馈机制等系列机制建设。
协商启动机制建设要明确引入社会组织协商的条件

和时机，做到协商启动有法可依。 协商召集机制建

设要明确协商由谁召集、哪些社会组织参与，既要保

证社会组织协商的效率，又要保障其公平参与的权

利。 要针对不同的社会组织协商议题、要求和重要

性等，采取相应的、合理的协商形式，完善协商方式

选择机制。 协商反馈机制建设要明确协商结果反馈

的部门、责任方、时间、渠道和反馈方式等。 社会组

织协商机制建设应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社会组

织协商发展要鼓励试点，由点到面。 可在慈善、救灾

救助等领域，在行业协商、重大工程决策协商、危机

事件应急协商等方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试点，探索

有效的社会组织协商机制，形成经验后予以推广。
５．创新协商方式，拓展社会组织协商的渠道和

平台

创新协商方式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商渠道和

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 一方面，延续传统的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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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协商渠道。 人大、政协是传统的协商民主渠道，其
中，“提案—解决—反馈”是传统的协商民主运作程

序。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要利用好这些传统的协商

渠道和程序，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协商。 另一方面，
探索创新协商方式，拓展新的协商平台。 近年，我国

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开发了恳谈会、听证会、
“圆桌会议”等行之有效的协商方式，在搜集民意，
参与民主决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要继续利用

好恳谈会、听证会、“圆桌会议”、协商民意测验、民
主评议会和市民对话等有效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成

员的参政热情，发挥社会组织在协商民主尤其是在

基层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 当前，尤
其要重视运用互联网技术推进社会组织协商。 互联

网已成为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

工具。 “网络空间的特性与协商民主的实践要求有

着天然的耦合。”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与时俱

进，探索社会组织开展网络协商的方式，拓展社会组

织协商渠道和平台，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发展开辟

新的空间和广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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